	

	省工信厅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1
	对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监理业务行为的处罚

	2
	对未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的处罚

	3
	对未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符的处罚

	4
	对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处罚

	5
	对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5
	对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处罚

	7
	对违反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处罚

	8
	对未经生产特别许可，新建、扩建或改建用于生产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 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的处罚

	9
	对未经准许，非法生产第一类、二类、三类监控化学品，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处罚

	10
	对未经准许，使用第一类、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处罚

	11
	对未经许可，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处罚

	12
	对非被指定负责监控化学品进出口的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处罚

	13
	对被指定的进出口企业，不按程序办理手续，以虚假合同、政府保函骗取进出口批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14
	对在数据统计中故意漏报、误报、拒报、隐瞒有关监控化学品资料、数据的的处罚

	15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16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

	17
	对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18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处罚

	19
	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

	20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未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处罚

	21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

	22
	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的

	23
	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

	24
	干扰无线电业务的/对船舶、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全通信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电频率产生有害干扰的

	25
	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其他仪器、装置，对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产生干扰的

	26
	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发射

	27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波监测

	28
	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29
	生产或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未取得型号核准的

	30
	销售应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备案的

	31
	销售应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32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准的技术指标的

	33
	违反无线电管制命令和指令的

	34
	擅自设立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微波站、卫星上行站的

	35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

	36
	无线电频率使用人违反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要求使用频率，或者拒不接受、配合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

	37
	伪造、涂改、冒用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

	38
	无线电频率使用人在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内，降低其申请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时所应当符合的条件的



